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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：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。2020 年 11

月 30 日，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

了“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

局”的重要讲话，突出强调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高质量发展，

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，依法对侵权假冒的市场主体、不法分子

予以严厉打击，才能提升供给体系质量、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。

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安全，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，才能

有效保护我国自主研发的关键核心技术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。 

我国林业草原知识产权工作包括专利、商标、版权、植物新

品种权、林产品地理标志、生物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等多个方面。

近年来，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转化运用，

推动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。现将有关情况摘发，供参考交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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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林草知识产权保护 

着力提升林草事业核心竞争力 
 

一、建立林草知识产权制度，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

（一）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。积极推进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》修订，制定了《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行

政执法管理办法》《林业植物新品种测试管理规定》《林业植物新

品种权申请审查规则》等规章制度。先后发布了 7 批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(林业部分)》，林草植物新品种保护名

录累计达到 284 个属（种）。‚十三五‛期间，共受理林草植物新

品种申请 3778 件，授权发布 1640 件，申请量较‚十二五‛增长

255%，授权量增长 140%。截至目前，我局累计受理植物新品种申

请 5566 件，授权 2643 件。 

（二）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和综合管理服务水平。履行国

务院知识产权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，实施加快建设知识产

权强国林草年度推进计划。遴选了 73 家林业知识产权示范单位，

组织实施了 91 项林草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推进项目。指导建立了木

地板、竹材、木门和地板锁扣 4 个知识产权联盟。组织推荐 16

项林业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。完善了林业知识产权公共信息

服务平台和基础数据库，林草植物新品种信息管理系统 2.0 上线

运行。开展林草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，对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

门、测试机构、育种单位进行知识产权和植物新品种业务培训。

每年发布中国林草知识产权年度报告和中国林业植物授权新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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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，凝聚社会共识。开展了全国油茶和核桃遗传资源调查编目工

作，推动林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试点，为全面开展工

作积累经验。 

二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，服务保障国家大局 

（一）着力加强能力建设。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

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》，按照加快构建大

保护工作格局要求，加强林草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建设，做好授权

植物新品种和林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工作。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

能力，深入推进 ‚放管服‛改革，完善林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

系。加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和规则研究，扩大林草知识产权国际

交流与合作。加强林草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，完善林草科

技人才考核评价体系，更加重视专利质量和转化运用等指标。 

（二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。统筹推进知识产权‚严保护、大

保护、快保护、同保护‛各项工作，加强林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

建设。持续提升林草植物新品种审查质量效率。大力促进知识产

权价值实现，健全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。为确保 2019 北京世园

会顺利举办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多措并举开展植物新品种保护工

作，通过成立工作小组、加强宣传培训、加大检查力度等措施，

为北京世园会护航，实现了会议期间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零投诉。 

三、强化植物新品种保护执法，维护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 

（一）健全植物新品种保护测试体系。建立 1 个植物新品种

测试中心、3 个分中心、2 个分子测定实验室和 6 个测试站。开展

了 165 项林业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指南编制工作，其中以国家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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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和行业标准发布实施了 64 项。承担制定了山茶属等 6 项国际测

试指南，其中 4 项通过 UPOV 审查并已正式发布，在新品种领域争

取了更多国际话语权。 

（二）完善植物新品种权行政执法体系。建立健全各级林业

和草原主管部门植物新品种权行政执法体系，在陕西、河北、山

东启动了林草植物新品种权行政执法试点。加强林草植物新品种

权行政执法能力建设，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，将植物

新品种保护执法纳入林草行政综合执法范畴，提高执法队伍素质

和执法水平，加大植物新品种侵权假冒行为惩戒力度，维护品种

权人的合法权益。加强基层行政执法能力建设，明确快速检测方

法，完善侵犯和假冒品种权行为的认定，为植物新品种保护提供

良好的法制环境。 

（三）深入开展专项打击行动。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健

全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执法机构，开展植物新品种保护宣传培训，

提高执法人员的水平和办案能力，每年组织开展专项打击侵犯植

物新品种权行动，打击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或销售林草授权品

种的繁殖材料、假冒林草授权品种的行为，以及销售林草授权品

种时未使用其注册登记名称的行为，严格加强监管，及时查处有

关违法行为，净化交易市场。 

（四）切实维护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。按照全国打击侵权假

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部署，组织了对各省级林业和草原

主管部门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工作的考核评分。考核工作组认真

审阅各省份林草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总结和佐证材料，结合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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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开展情况，严格按照评分标准，进行了逐项打分，按照要求

上报。河北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积极支持品种权单位运用法律

手段维权。2016 年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与石家庄绿缘达园林工

程有限公司诉吉林省九台市园林绿化管理处侵害其植物新品种

‘美人榆’权益纠纷案宣判。法院最终判定九台市园林绿化管理

处构成侵权，支付品种权人使用费 20 万元。该案件为林业植物新

品种维权及林业知识产权维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现实指

导借鉴。 

四、推进植物新品种惠农工作，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

（一）搭建植物新品种惠农交流平台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

知识产权战略，按照国务院知识产权部际联席会议要求，2020 年，

国家林草局在北京、上海组织召开了林草植物新品种惠农工作座

谈会，50 多余位品种权人就植物新品种惠农生产、复工复产等情

况进行了交流座谈，分享了红花玉兰、中华金叶榆、福禄紫枫、

金陵黄枫、四季春 1 号、紫荆、泓森槐、牡丹、绣球、山茶，海

棠、玉兰、鹅掌楸、东方杉等植物新品种保护和转化运用的典型

案例，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林草新品种惠农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大植物新品种推广力度。开展了林草植物新品种惠

农系列调研，广泛征求新品种培育人和品种权人的意见，将通过

探索建立新品种惠农工作示范单位，开辟惠农新品种行政审批快

捷通道，建立优良新品种的推广平台等政策供给，进一步将林草

植物新品种惠农工作落到实处。北京林业大学的红花玉兰新品种，

在全国 23 个省（区、市）培育 5 万亩 500 万株，总产值 101.2 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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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带动社会就业 3.1 万人。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的美

人榆，在全国 14 个省（区、市）得到大规模的生产和应用，总产

值 760 亿元，带动了近 10 万名农民致富，成为广大林农心中名副

其实的摇钱树。国家枸杞技术研究中心的枸杞新品种，实行良种

良法配套，农机农艺融合，依托‚繁-育-推‛的模式，已带动形

成年产 1 亿元的种苗产业，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。 

同时，应该清醒地看到，我国林草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步较

晚，全系统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；随着

新技术新业态蓬勃发展，林草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仍然跟不上；

知识产权整体质量效益还不够高，高质量高价值知识产权偏少，

转化率不高；知识产权领域仍存在侵权易发、多发和取证难、查

处难的现象；与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协调有待加强，等等。

‚十四五‛时期，全国林业和草原系统将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

和运用，按照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要求，加强顶层设计，着力提高

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，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，健全

林草知识产权服务体系，激励林草科技创新，增强行业核心竞争

力，全面推动我国林草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，为林

业和草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 

（据科技中心信息整理）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本期发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，各计划单列市
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长白山、龙江、伊春森工集团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领导，各司局、各派出机构、各直属单位、大兴安岭林业集团 

 


